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研究人員升等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職稱
	
	現職起聘任
時間
	   年   月   日

	未升等前資格審查情形及學經歷
	
	本所現有員額編制情形
(人事單位填註)
	

	代表作
	題目
	

	
	出版處所
	
	出版年月
	

	參考作
請填資料表(二)
	(篇)
	申請升等
審查等別
	擬申請升等為

	其他成果
請填資料表(三)
	(篇)
	升等後聘期開始時間
(人事單位填註)
	自   年   月   日 起聘任

	單位組長
簽註意見
	
(簽名或蓋章)

	人事單位
簽註意見
	
(簽名或蓋章)

	所長
批示
	

	一、申請時間：研究人員於擬申請升等之職缺，經本所公告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書。
二、送審研究著作規範：
[bookmark: _GoBack](一)研究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研究人員資格後至申請期間屆滿之次日前之著作，並以本所名稱名義發表者。由送審人擇定五篇，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必須為五年內著作)，其餘列為參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代表作不得為共同通訊或共同第一作者。送審人如因開缺員額數不足而未能通過升等，其通過複審且外審平均分數大於八十分之代表作，得自衛生福利部核定該次升等之次日起五年內，於下次同階升等時續用。
(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送審人得提具評審制度之學術期刊論著或出版之專書為代表作。前述出版之專書須全書均為送審人單一作者之著作，且為體例完備、具系統性之學術專書。
(三)研究著作之論文不得為碩士、博士論文或碩士、博士論文之一部分。
三、研究表現：
(一)自然科學領域
1.申請升等為研究員者，全數五篇著作須為通訊作者，其中至少三篇為通訊作者且為該領域排名前百分之二十，或為高點數期刊[影響因子(IF)≧10]之第一作者；其餘二篇著作為該領域排名前百分之五十。
2.申請升等為副研究員者，五篇著作均為通訊或第一作者，其中至少二篇著作為該領域排名前百分之二十，其餘三篇著作為該領域排名前百分之五十。
3.前述領域排名百分比，須為SCI或SSCI資料庫最新影響因子之排名，且百分比以小數點以後無條件捨去計算。
(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1.申請升等為研究員者，須有經審查並正式出版之專書一部，以及符合下列範疇之期刊論文四篇：
 SSCI、A&HCI 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期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最新公布之TSSCI、THCI(以下簡稱TSSCI、THCI)第一級期刊。
2.申請升等為副研究員者，須發表並送審符合下列範疇之期刊論文五篇，其中至少三篇須刊登於下列第類或第類之期刊；其餘二篇得刊登於下列任何一類期刊：SSCI、A&HCI 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期刊。TSSCI、THCI第一級期刊。TSSCI、THCI第二級期刊。本所發行之《中醫藥雜誌》。
3.前述之期刊論文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期刊領域排名須以SSCI、A&HCI最新資料庫百分比，且百分比以小數點以後無條件捨去計算。
四、服務表現(滿分一百分)：提出取得前一等級研究人員資格後至申請期間屆滿之次日前之服務表現評分表，初審階段並以總分八十分為及格，成績未達及格，不得申請。其計分項目如下：1.執行機關首長交辦之研究工作或任務；2.管理公用儀器(辦理每年至少一次之教育訓練)、標本館、教學藥園或醫史文物展覽館；3.出席本所主(協)辦之研討會；4.奉派參加衛生福利部主辦之研討會、研習營等活動；5.擔任主管或各任務編組之無給職工作；6.參與所內雜誌或書刊之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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